
说法>>>

已足额缴纳罚款

为何还要赔偿道歉？

圣戈班伟伯（上海） 建材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建材公司”） 经

授权， 依法享有第 1600043 号“圣

戈班”、 第 G834491 号“伟伯” 等

商标 （以下统称“涉案商标”） 在

中国市场的使用权， 并有权就相关

商标侵权行为进行维权。 经多年经

营和宣传， 涉案商标在业内有着良

好声誉， 旗下石膏、 粘合剂等建材

商品深受用户青睐。

2020 年至 2021 年， 建材公司

多次发现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装修公司） 在其承接的

多处项目工地上使用假冒的“伟

伯” 品牌瓷砖粘合剂， 因此分别向

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经调查， 认定装修公

司构成商标侵权并处没收侵权商

品、 罚款等行政处罚。

建材公司认为， 装修公司在其

承包的施工项目中使用假冒瓷砖粘

合剂， 构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商品的侵权行为， 于是将其起诉

至人民法院， 索赔经济损失和合理

开支等共计 104 万余元， 并要求刊

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装修公司辩称， 公司只是在施

工中使用了侵权商品而并非销售侵

权商品，不属于商标侵权行为，并且

公司已就该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

并足额缴纳了罚款， 不应在民事诉

讼中再向建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而且建材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远高

于行政处罚金额，不应得到支持。

注册商标权利人

有权一并索赔

杨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装修

公司作为项目承建方， 在施工过程

中采购侵权商品并实际用于有偿装

饰装修工程， 其使用侵权商品具有

经营性目的，不属于单纯的采购、终

端消费； 装修公司将购买的侵权商

品用于施工并随整体工程成果一并

交付开发商， 其取得的价款中亦包

含有侵权商品的对价， 符合销售行

为的特征。因此，装修公司的行为属

于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

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建材公司作为注册商标权利

人， 既有权申请行政查处也有权提

起商标侵权民事诉讼， 侵权民事诉

讼的赔偿金额并不必然以行政处罚

所依据的事实及罚款金额为基础。

法院综合考量注册商标知名

度、 被告经营规模及先后多次被行

政处罚等因素， 判决装修公司赔偿

建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

50 万元，并刊登声明、消除侵权影响。

一审判决后， 当事人均未上诉，

该判决现已生效， 装修公司已主动履

行所有判决义务。

不同于传统的经销商向下游商家

或终端消费者销售假冒商品， 上述案

件涉及包工包料的承包商在建筑施工

中使用假冒商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由

于侵权商品在建筑施工阶段被直接使

用， 或成为从物， 或因添附成为其他

物的一部分， 后续随着建筑工程一并

交付， 不再以独立商品的形式回归流

通领域， 故如何认定 “知假用假” 的

行为性质是案件审理的难点之一。

从交易定性上来说， 使用与销售

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是否退出流通领

域： 消费者在购买到商品后通过对商

品的使用， 发挥商品的使用价值， 此

时商品退出流通领域， 属于商品使用

行为； 经销商在进货后又进行转卖，

发挥商品的交换价值， 使商品继续在

市场流转， 则属于商品销售行为。

在上述案件所涉建筑工程施工或

其他加工承揽的经营模式下， 作为发

包方的开发商和作为承包方的施工方

之间属于概括的销售关系， 施工方在

施工过程中直接或添附使用侵权商品

的行为都是为了完成最终成果予以交

付， 即便在该阶段侵权商品发生了物

理形态的变化或因施工成为其他物的

一部分， 其仍处于市场流通领域， 因

此符合销售行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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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韵怡

员工发生工伤后， 可申请工伤认定， 获得相应赔

偿， 但有些人却把不属于工伤范畴的伤算在内， 想方

设法套取工伤理赔款。 然而， 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要

面临法律的制裁。

日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诈骗案提

起了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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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家暴”案引出的疑点

2021 年 6 月， 小孙因家庭琐

事对妻子小彭进行了殴打， 小孙被

取保候审一年后， 案子移送至宝山

区检察院。 检察官在与小彭视频沟

通时发现， 她说话不利索、 记忆力

衰退， 小彭称自己又被殴打过， 这

引起了检察官的重视， 是否有案外

案有待调查？ 检察官再次询问小

孙， 小孙为了证明小彭所受重伤并

非自己造成， 是在一次争吵中她自

己跳下楼所导致， 便提交了小彭的

住院病历等一系列材料， 并找来小

彭受伤现场的两名公司员工作证。

检察官发现， 有一份材料是反

映小彭工伤理赔款入账的银行交易

明细表。 按照小孙和两名证人的说

法，如果小彭是自己“跳下”楼，又怎

么能得到工伤理赔款呢？ 检察官认

为其中可能存在骗保行为， 便将这

条诈骗犯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

2022 年 11 月 7 日， 小孙和小

彭夫妻二人又因琐事吵架， 小彭一

气之下将小孙父亲孙某公司的奔驰

轿车开走， 孙某无奈来到派出所报

案， 民警发现孙某就是线索中的怀

疑对象， 当即对他进行传唤。 一开

始， 孙某一口咬定小彭就是“摔

下” 楼， 属于工伤。 公安机关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对小彭的字迹进行鉴

定， 认定《劳动合同》 上的签名并

非出自小彭笔迹。 同时， 对小彭和

两名公司员工再次进行询问， 证实

小彭是自己“跳下” 而非“摔下”

楼， 小彭也并未签订过 《劳动合

同》， 所以不是公司员工。 同时，

检察机关还查明， 孙某的公司是在

小彭受伤之后缴纳的社保， 明显存

在先伤后保的情形。

为骗保改“跳”为“摔”

事实面前， 孙某终于供述了犯

罪事实。

2021 年 8 月的一天下午，小孙

与小彭夫妻二人在小孙父亲孙某所

开公司内，因琐事发生争执。一怒之

下，小彭从公司二楼平台跳下，导致

头部受伤，后送至医院抢救，诊断为

重度颅脑外伤，但 36 万余元的高额

抢救费用让小孙感到压力倍增。 这

时，孙某便与儿子密谋，通过虚构公

司和儿媳小彭的《劳动合同》并伪造

小彭签名， 再紧急为小彭补缴社保

的方式，将小彭的伤情假冒成工伤，

再提供相关材料给相关单位， 工伤

理赔款就能轻松到手。

做戏做全套， 孙某还帮小彭从

2021 年 7 月开始补缴社保。 2021

年 9 月， 孙某向相关单位提交了工

伤认定申请表， 并提供了虚假证明

材料。 但相关单位审查资料时， 对

于小彭医院病史中记录为“患者从

二楼跳下……” 的表述提出了质

疑。 为此， 孙某去医院将病史修改

为“摔下”， 并以公司名义出具了

一份情况说明， 表明医院记录病史

为笔误， 最后成功骗取工伤保险费

22 万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孙

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工伤保

险基金，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诈骗

罪。审查起诉阶段，经检察官释法说

理，孙某表示认罪认罚，并退赔诈骗

所得。最终，宝山区检察院以认罪认

罚简易程序提起公诉， 并建议对孙

某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可

宣告缓刑。 今年 1 月 19 日，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 3 年，缓

刑 4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

案件办理结束后， 宝山区检察

院对相关单位进行约谈， 建议进一

步推动工伤保险申报的规范化管

理， 严格审批制度， 有力维护社保

基金安全和广大参保人的利益。

检察官提醒， 在员工受到伤害

时， 工伤保险是他们挽回损失和抚

平伤害的有力保障， 而不是个人或

单位牟利的工具。 通过虚构工伤事

实、 伪造或变造证明材料等方式领

取工伤保险待遇是骗保行为， 切勿

为了眼前一己私利， 以身试法。

□ 记 者 夏天

通讯员 谢玲 苏亚博

装修公司使用假冒建材，

也算售假行为吗？ 因构成商

标侵权受到行政处罚后还要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

近期， 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侵害

商标权纠纷案。


